
绍学院教〔2015〕82号
绍兴文理学院关于同意曹锦强休学的决定

曹锦强，男，20岁，江西上饶人，兰亭书法艺术学院书法学133班学生，学号13044301。

该生因个人原因申请休学。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第3款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同意曹锦强休学，休学期为1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文理学院教务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9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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